
臺北榮總螢光顯微影像分析服務 - 注意事項 
 

注意事項： 
 

● 共軛焦顯微鏡（Confocal microscopy）影像分析服務注意事項： 

1. 儀器功能說明，請參考【螢光顯微影像分析服務】內掛之「儀器功能說明」檔案。 

2. 每一個送測的細胞樣品，需置於 0.17 mm 之玻璃片或 chamber slide 上（若細胞種

類屬於不能黏附者、或懸浮者，請事先想辦法固定細胞，否則不予受理）。 

3. 樣品若為免疫螢光染色，請先進行一般螢光顯微鏡檢查，確認螢光強度夠再送件。 

4. 不接受委託服務。 

5. 不論送測結果是否有確認出螢光訊號，收費標準不變。 
 

● 以上儀器，均需經認證核可後，始能選擇自行操作： 

1. 自行操作基本收費：新台幣 250 元/1 小時 

2. 認證教學，視同委託服務收費標準。 
● 服務項目、收費標準等內容如有更動，將另外公佈。 

 

● 所送申請案，服務單位保留接受與否之權利。 

● 本表請以正楷填寫，所填資料若有誤漏，將影響服務排序。 
 

● 申請案送件地點：致德樓醫學研究部 

楊德明 (R731/R759-2 ；分機  7747/ 7627 ) 

 
上述檔案（「儀器功能說明」）掛於網路：【臺北榮總 →醫學研究部 →研究資源 →公用儀

器服務項目-螢光顯微影像分析服務】。 


